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实施细则 
（2019年 6月 10日修订） 

 

为做好选拔、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工作，根据教育部

有关的文件精神及学校相关政策，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细则： 

一、推荐免试生人数比例： 

推荐免试生人数、比例根据当年学校下放名额具体制定。 

二、推荐免试生的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2、学习成绩优良，业务基础扎实，所学的课程平均绩点在 3.5（含 3.5）以

上。 

3、专业课程平均分 80分以上（含 80 分），专业课程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学

生数的 50%以内； 

4、身体健康； 

5、根据学校相关政策，大学期间必修课程成绩不能出现不及格记录； 

6、在申请免试生事宜之前必须通过英语四级（满分的 60%）； 

三、推荐程序： 

1、申请推荐为免试直升的学生本人应严格按照通知时间截点和材料要求提

交相关申请材料。 

2、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审委员会统计申报者综合成绩、论文发表及各类

获奖情况。 

（1）各系确定专业课程，以及竞赛获奖和论文发表的加分情况； 

（2）教务科提供成绩数据库以及四六级英语考试通过情况； 

（3）学工办提供获得校级以上三好、优干学生名单的加分情况。 

3、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审委员会按照实际综合成绩与奖励加分相结合（简

单相加）进行综合排序，初试评审小组审核推荐名单，学院公示。 

（1）实际综合成绩按照学生绩点乘以 20 得出； 

（2）奖励加分的实施（以下四类奖励可累计加分，累计不超过 3.0分） 

A、荣获一次学校“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奖励加分为 0.5

分, 荣获两次及以上学校“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奖励加分为

1.0分,累计不超过 1.0分；荣获上海市“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奖励加分为 2.0分；同时获得上述市级、校级荣誉称号，本类别加分最高不超过

2.0分。 

B、各类专业竞赛获奖由初试评审小组认定后按以下标准进行奖励加分 

  学校单科竞赛 上海市单科竞赛 
全国（国际）

单科竞赛 



一等奖或特等奖 0.5 1.5 2.0 

二等奖  / 1 1.5 

三等奖  / 0.5 1.0 

优胜奖（鼓励奖）  / 0.2 0.5 

国家（国际）一等奖或特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五人（以排名先后为序），

二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四人，三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三人，优胜奖

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两人。上海市单科竞赛一等奖或特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

超过四人，二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三人，三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不超过两

人，优胜奖项目加分申报者一人。学校单科竞赛一等奖或特等奖项目加分申报者

不超过两人。 

C、在本专业刊物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奖励加分为 0.1—0.5分（具体分值由

初试评审小组认定）；刊登作品于本专业 A、B类权威刊物的奖励加分为 0.2分

（具体分值及合作作品的解释，由初试评审小组认定）。 

D、英语六级通过（满分的 60%），奖励加分为 1.0分。 

以上 A、B、C、D项统计截止时间为申请当年 8月 31日，经初试评审小组认

定需要统计的奖项（如全国高等院校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课程作业交流评优等）

除外，但仍需在学校相关流程结束前完成统计。 

（3）以综合排序为依据按比例差额确定复试名单。 

5、免试生专业排名和综合排名的审核 

由主管本科教学的院长，主管本科教学的系主任，分管书记，教务科和学生

工作办公室的相关老师组成初试评审小组，首先确定相关年级涉及免试生专业排

名的专业课程，完成对专业课程成绩的计算。 

初试评审小组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面衡量，逐个进行评审，提

出差额复试名单。 

6、差额复试名单确定后，在规定时间内由主管研究生教学的院长，主管研

究生教学的系主任，分管书记，教务科的相关老师组成复试评审小组，各系组织

差额复试，通过复试确定初选名单后交复试评审小组审核，并张榜公示，经审核

通过的，取得免试推荐资格。 

复试评审小组确定本校复试具体事宜并公示复试办法，教务科公示并组织协

调各系复试；复试评审小组组织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复试。 

7、复试评审小组按照复试成绩确定本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名单，由教务

科公示。 

8、经教务处与研究生院联合审核，报请主管校长批准，向校内推荐的，由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发给推荐免试录取通知书；向外校单位推荐的，由学生本人

将推荐材料寄给有关单位。 

9、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材料由教务科报送学校，并由教务科组织后续事宜。 

（1）经批准推荐免试的学生，必须按全国规定的研究生报名时间办理报名

手续，并参加体格检查； 



（2）已经落实接收单位并公示的推免生（包括本校及推荐外校）到研究生

招生办公室领取校验码，登陆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网完成网上报名； 

（3）凭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到研究生院验证、拍照、缴费、领取《全国推

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4）《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本校推荐生办理后交学

工办，主管副院长签字，教务科联系相关职能部门统一办理后续事宜，交我校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外校推荐生交学工办，主管副院长签字，教务科联系相关职能

部门统一办理后续事宜，学生至教务科领取登记表，按规定的时间、方式寄送有

关高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10、推荐资格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若有特殊情况，必须经研究生院审核

批准。 

11、获得向外校单位推荐资格的学生，超过我校教务处及研究生院截止时间，

未收到对方学校单位报名表，自动放弃推荐资格。 

在学校规定时间前尚未接到外校的拟接受函或未将拟接受函交到教务处选

课及学籍管理中心（行政北楼 122室）或本人放弃，则推免生资格失效，名额不

得转让。拟接受函必须由本人提交，并在登记簿上登记，作为已经上交的凭证。 

12、被推荐的免试生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原则上不允许自费出国攻读学位。 

13、申报及截止时间以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审委员会通知为准。 

四、被录取的推荐免试生，在入学前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取消入学

资格： 

1、在推荐过程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 

2、毕业时未能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者； 

3、受过校纪处分者。 

 

五、本细则自 2012 年 7 月起试行，并经 2019 年 6 月 10日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同意修订，自 2020 年 1 月开始实施执行。原《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实施细则（2012 年试行版）》同时废止。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审委

员会所有。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审委员会 

     2019年 6月 

 


